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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议函〔2025〕8号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907号建议的答复

刘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保留山西省闻喜县金属镁冶炼煤气发生炉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是关于金属镁（煅烧炉或回转窑、还原炉、精炼炉）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限值问题。继续执行《镁、钛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25468-2010）修改单要求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，下一步我厅在出台镁金属行业大气污染有关政策、标准前，将针对二氧化硫排放浓度限值问题进行充分论证。

二是关于金属镁冶炼煤气发生炉清洁能源替代问题。我厅将落实国务院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23〕24号）中“重点区域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实行清洁能源替代，或因地制宜采取园区（集群）集中供气、分散使用方式”要求，坚持“先立后破、因地制宜”原则，有序推动镁行业煤气发生

炉清洁化替代，实现镁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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